潘集区水利局水资源费
行政征收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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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取得收费许可





依法实施征收行为





依法计征水资源费金额，送达缴费通知书





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，行政管理相对人自觉履行法定义务





行政管理相对人逾期缴纳的





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





申请法院强制执行





执行到位





监督电话


0554-2793902








